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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0-27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披

露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拟于 2020年 4月 27日上午

9:00 在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店三楼会议室（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

路 1号）召开 2019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由于时值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的重要时期，公司就疫情防控期间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相关注意事项特别提示如下： 

一、 优先选择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国家和地方的防疫要求，为做好特殊时期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工作，降低

公共卫生风险及个人感染风险，建议股东优先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如果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题有任何问题，均可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

邮箱：stocks@whchem.com，公司将及时予以解答。  

二、 参会股东务必严格遵守烟台市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仅限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或

股东代表参会。现场参会股东务必提前关注并遵守烟台市有关疫情防控期间的相

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将严格遵守政府有关部门的疫情防控要求，对现场参会股东

进行严格登记和管理。 

参会股东必须按照规定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出示健康码、如实完整登

记个人相关信息等，不符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和要求的股东以及未按规定提前在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进行备案登记的股东将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如现场参

会股东人数已达到本次股东大会当天政府有关部门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规定的上

限，现场参会股东将按“先签到先入场”的原则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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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股东需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保持安全距离，有序进出会场。进入会

场后，所有参会人员就坐间隔不得低于 1米，且需全程佩戴口罩。 

三、本次股东大会参会股东交通安排自理 

现场参会股东请自行前往本次股东大会地点，公司没有安排交通接驳。 

股东如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任何疑问，可以在 2020年 4月 24日之前与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联系咨询。 

联系电话：0535-3031588  

电子邮箱：stocks@whchem.com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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